关于《满洲里市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评价和信用分级分类监督管理制度（征求意见稿）》的政策解读

一、背景依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一中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满足人民旅游需求、提升旅游质量作为旅游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补短板、强弱项，构建文化和旅游行业信用监管体系，不断改善文旅产业发展环境与消费环境，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2、 目标任务
为推进我市文化和旅游市场诚信工程和信用体系建设，贯彻落实“信用+监管”机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倡导诚实守信的社会氛围，有效惩戒失信行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的指导意见》《文化和旅游市场信用管理规定》《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等规定以及上级部门有关工作的部署要求,结合我市文旅工作开展实际,制定本制度。
三、主要内容
根据文化和旅游领域执法监督职责权限，遵循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的精神，对全市依法申请成立或备案的从事文化和旅游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信用等级分为A级信用优良、B级轻微失信、C级严重失信三个等级，对不同信用等级的市场主体实施分类管理和服务，每个月文旅领域信用分级分类监管的主管部门对全市文旅市场主体进行一次信用评级。
四、涉及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在满洲里市行政区域内依法申请成立或备案的从事文化和旅游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主要包括全市从事营业性演出、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务等从事文化经营活动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旅行社、A级旅游景区、星级（等级）旅游住宿企业等从事旅游经营服务的企事业、个体工商户和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从事提供在线旅游服务或者产品的经营者。
5、 执行标准
 依法申请成立或备案的从事文化和旅游经营活动的市场主体及人员信用等级的认定：
（一）A 级信用优良主体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本月未出现被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警告等情形的；未被行政处罚的；涉及投诉举报能够积极处理且未出现拒绝、阻挠执法情况的。
（二）B级轻微失信主体出现以下条件之一的：
1.本月内被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整改、警告累计次数3次（不含）以内的；
2.本月内发生过行政处罚案件2次（不含）以内的，且罚没款金额累计不超过3万元的；
3.本月内被投诉举报且不积极处理3次（不含）以内的。
（三）C级严重失信主体出现以下条件之一的：
1.本月超出（二）项3条内容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次数；
2.本月出现1次或以上次数严重阻挠执法、暴力抗法、拒不执行的。
对同一违法行为的处理决定同时包括多个不同种类和幅度的，以最重的种类和幅度确定失信行为的严重程度。
同一处理决定中包含多个违法行为的，应当对每个违法行为分别确定其失信严重程度。
六、注意事项
对于列入文化和旅游领域B级轻微失信或C级严重失信的市场主体，在其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改正后，经书面申请、作出信用承诺，并参加1次满洲里市文旅相关活动、会议或志愿服务的，信用可修复一级。未进行信用修复的市场主体将保持信用等级到下个评价月。
6、 关键词诠释
 信用监管分级分类，是指运用信用评价结果，对市场主体进行评级，并实施分级分类监管的过程。 
7、 惠民利民举措
对信用等级评为A级的文旅市场主体，实施下列激励措施：
（一）按照国家、自治区和市有关规定，符合条件的，在“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展示相关信息,优先推介良好形象；
（二）除投诉举报和专项执法检查外，免予日常巡查检
查；
（三）在办理行政许可过程中，可根据实际情况实施“绿色通道”等便利服务措施；
（四）在政府采购、项目招投标、资格审查，资格认定等各类政府优惠政策中，优先考虑；
（五）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其他激励措施。
八、政策解读员及咨询电话
[bookmark: _GoBack]如对本《管理制度》有不理解之处，可向满洲里市文体旅游广电局具体咨询，政策咨询电话：0470-6225290（工作日9：00—12：00，14：30—17：30）。政策解读员：张志。

